
附件： 

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和规范大陆企业赴台湾地

区直接投资，实现两岸经济互利共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鼓励和支持大陆企业积极稳妥地赴台湾地区

投资，形成互补互利的格局。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应遵

循互利共赢和市场经济原则。 

第三条  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应主动适应两岸经

济和产业发展特点，结合自身优势和企业发展战略，精心选

择投资领域和项目；认真了解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

地风俗习惯，注重环境保护，善尽必要的社会责任。 

第四条  大陆投资主体赴台湾地区投资，应符合以下条

件： 

（一）在大陆依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法人； 

（二）具备投资所申报项目的行业背景、资金、技术和

管理实力； 

（三）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危害国家安全、统

一。 

第五条  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地方企业向所

在地省级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初审后，

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中央企业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

请核准。 

第六条  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设立企业或非企业

法人，由商务部核准。地方企业由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初审后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中央企业直接向商务部提出申



请。 

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

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1 号）对赴台投资项目进

行核准，并在审核时征求国务院台办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

委的核准文件抄送商务部、国务院台办等有关部门。 

第八条  对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赴台投资项目，

商务部核准时不再征求国务院台办的意见。 

第九条  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设立企业或非企业

法人，商务部收到申请后，征求国务院台办意见。在征得国

务院台办同意后，商务部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

部令 2009 年第 5 号）进行核准，并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 

第十条  大陆企业凭相关部门的投资项目和企业设立

（含机构）核准文件、《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

机构证书》，办理相关人员赴台审批、外汇登记等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赴台湾地区投资设立的企业或非企业法人

在当地注册后，大陆企业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注册文

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务院台办备案。 

第十二条  对获得核准的赴台湾地区投资，大陆企业可

凭核准文件和《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

享受国家有关政策支持。 

第十三条  大陆企业如获得服务提供者等相关认证后，

可享受两岸签署的有关协议项下给予的待遇。 

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台办加强

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的引导和服务，通过对外投资合作

信息服务系统、投资指南等渠道，为企业提供有效指导。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台办加强



对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的培训工作，特别是政策、人员

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第十六条  鼓励各有关协会、商会、咨询机构加强对台

湾地区投资环境、市场信息和产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分析，发

布研究和发展报告，为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提供参考。 

第十七条  大陆企业在台湾地区的投资如变更或终止，

应按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

办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  大陆企业通过境外企业到台湾地区投资，应

按规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履行核准手续，到商务部履行备案

手续。 

第十九条  大陆企业如违反规定在台湾地区投资，国家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将会同国务院台办按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国务院台办发布的《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管

理有关规定的通知》（发改外资[2008]3503 号）、商务部和国

务院台办发布的《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

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商合发[2009]219 号）同时废止。 


